
钦州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电气设备定点采购协议书

一、说明：

（一）鉴于政府采购的特殊性，本协议由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代表需方与供方签订，但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并不作为协议一方参加协议的实际履行，在协议履行过程中，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起监督管理作用。

（二）本协议甲方是指钦州市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

（三）本协议乙方是指本次采购中标供应商。

甲  方：钦州市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

乙  方：
监督方：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

甲乙双方根据2016年11月钦州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电器设备及公务用车保险服务采购招标文件和招标结果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本协议。
二、本协议内容及本项目招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等相关事项是本协议组成部分，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

三、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2016年11月至2016年11月。

四、质量及服务承诺

（一）甲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从国家允许的进货渠道采购，必须有完整进货手续，同时具备国家有关质检机构的质量合格证明，而且达到投标时所报的技术指标；甲方不得弄虚作假，货物质量要达到国家标准。

（二）甲方必须按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服务条件给乙方提供服务。

五、结算方式

资金支付方式原则上实行国库直接支付。

六、违约责任

（一）甲方在价格、服务等方面，协议期限内不得有违约行为，若经核实有违约行为，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将视情节给予警告，并视情节终止本协议的履行。

（二）甲方必须按乙方的要求按时保质保量提供服务，因质量问题造成需方经济损失的，经有关部门核定后，由甲方负全部赔偿责任。

七、监督检查

（一）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有权协同有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检查信用履行情况，如发现有违反本协议的行为，将按违约责任处理。

（二）甲方应认真履行协议中的服务承诺，如一年内被有效投诉三次（含三次）以上并经查实属甲方责任的，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将视情节给予警告或取消定点资格。

（三）甲乙双方有权监督协议的履行，如遇问题双方无法解决的，可向相关监督部门投诉。

（四）甲方必须做好档案管理，在每季度结束后10日内，向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报送定点采购报表。

八、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和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三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如有争议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有关部门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本协议一式二份，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甲方各执一份。

甲方代表：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

          负责人：

咨询（传真）电话：0777-2895258   

乙    方：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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